
 

 
 
 

 
 
 

 
 
 
 
 
 
 
 
 
 
 
 
 
 
 
 
 
 
 
 
 
 
 
 

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几内亚共 

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编



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编

*

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印张  6 0  千字

2004年 9 月第 1  版 2004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__

ISBN  L-FL-0637/D92

定价 3 元

责任编辑：孟厦

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几内亚共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几内亚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在平等互利

的原则基础上促进、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决定签订贸易协定，内容如

下：  

  第 一 条  

  缔约双方保证采取一切可能的、符合两国现行法律和规章的措施以促进贸易的发展。  

  第 二 条  

  缔约双方在其贸易关系中，特别是在海关和过境的手续和费用、进出口关税、商品

的存仓和转船、进出口证件的发给等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但本条规定不适用于由于他们已参加或将要参加地区性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或类

似组织而取得的权利、优惠和便利。  

  第 三 条  

  缔约双方在本协定项下贸易业务的支付均以双方同意的可兑换的货币办理。  

  第 四 条  

  为了促进两国间的贸易关系，缔约双方对于一方组织的如下商业活动应提供必要的

方便：  

  参加博览会；  

  缔约一方在另一方的国土上举办展览会；  

  专家代表团和经济界人士的互访等。  

  上述活动的进行要符合两国现行的法律和规章。  

 

  第 五 条  

  在执行上述条款时，为参加博览会和举办展览会所进口的产品享受暂免一切关税待

遇。  

  第 六 条  

  本协定之条款对缔约双方为保护其人民的安全和健康，防止动植物疾病而实行或采

取的措施并无限制之意。  

  第 七 条  

  在本协定有效期内签订的各项合同，在本协定期满后仍继续有效，直到合同执行完

毕为止。  

  第 八 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两年。如缔约一方未在期满前三个月以书面形式

提出废除协定，本协定将自动延长。  

  第 九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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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缔约双方同意，可以对本协定进行修改，双方确认的修改文件为本协定的组成部

分。  

  第 十 条  

  经一方提出，缔约双方可就解决与执行本协定有关的问题进行协商，协商的日期和

地点通过外交途径确定。  

  本协定于一九八八年七月十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用中文和法文写成，两种

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代表 

      郑拓彬        乌斯曼 

      （签字）         （签字） 

 


